
深水 居民聯會支持依《基本法》第 23條立法

    《基本法》是保障港㆟權利的法理依據。特區政府成立至今已五
年，但由於《基本法》第 23條還未立法，本會認為《基本法》在香
港仍未能全面落實執行。

    香港作為㆗國的㆒部份，作為直轄於㆗央㆟民政府的㆞方行政區
域，理論㆖受「㆗華㆟民共和國刑法」規管，但有賴於「㆒國兩制」

的政策，有自己的基本法，可以維持本港獨立的法律體系。自行立法

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統㆒，是特區的責任和義務。本會認為特區政府應

落實此項法例，全面貫徹《基本法》「㆒國兩制」、「港㆟治港」的理

念。維護國家的主權、統㆒和領土完整，也是特區公民義不容辭的義

務和責任。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是世界各國的通例。否則將

令國家和香港的共同利益受到損害。

    本會認為特區政府在訂立法例時已依確保香港的言論自由、㆟權
等基本權利，法例亦應符合兩條㆟權法-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》
和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》，並因應香港的實際情況，

參照國際慣例和內㆞有關法例而制定，希望依照香港的立法程序進行

立法，寬鬆處理確保法例得以完善。

    無可否認，每當引入㆒些新事物時，㆒般巿民會產生㆒點疑慮，
這是正常的，也是可以理解的，正如回歸前，駐軍法的制定同樣引起

社會㆒定的反嚮，個別傳媒的宣傳使解放軍的進駐香港變得極為可

怕。但實踐證明，解放軍逐步受港㆟信任和敬重，今㆝社會各界，都

應認真討論 23條立法，各抒己見，任何過激或不切實際的言論和作
法都是不可取的。

    本會支持特區政府依照《基本法》第 23條立法，使《基本法》
得以更全面貫徹及落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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